東海大學建築系思源獎學金辦法
2015年6月4 日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

2015年06 月23日校長核定通過
2016年6月16 日第3次（期末）系務會議通過
2016年06月27日校長核定通過
第一條、企業家王銘鴻建築師為紀念其雙親關懷教育之職志，特設立本獎學金，以鼓勵本系熱心公益及服務之學生。
第二條 、依據捐款金額與被推薦人數，由審查委員會決定名額與金額。每學年至多四名，獎助金額最高貳萬元整。無適當人選則從缺。
第三條 、申請人之資格如下：1.本系大學部三年級以上（含）；2.碩士班二年級以上（含）。
第四條 、遴選標準如下：
一、曾擔任系、院、校等重要學生幹部者。

二、曾主辦或協助辦理系、院、校等重要活動者。

三、熱心本系相關之公益事務者。

第五條、遴選方式如下 ： 

一、在系網舉辦推薦候選人活動，由全系師生推薦。

二、錄取前六名最高票者，填寫申請表與檢具佐證資料繳交辦公室。
第六條、審查委員會：由本系各學程召集人與系主任組成。
第七條、本獎學金之申請與遴選作業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辦。
第八條、本獎學金非屬提供勞務之報酬。
第九條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